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▓1.憲法對於 「個案立法」並沒有一般性的禁止

▋2.憲法允許個案立法的條件 :如其目的係為追求合
憲之重要公共利益 ．且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
之達成間 ．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 。

▓3.系爭條｛歹ll第2條第2款屬於個案立法 :以該條所定
義之 「社團專職人員」以及 「經揀認之社團專職年
資所屬社團」為規範對象 ,屬於以特定人為規範對
象之立法 ,即所謂 「個月ll性法律」。

▋碎.系爭條例第2條第2款並未牴觸平等原則 ．並不是
憲法所禁止之個案立法 。

○



▋1.「 轉型正義」的要求 ,乃自由民主憲政
不失序的內涵之一 ,屬於具有憲法位階的誡
命 ,對此 ,大院已於釋字第793號解釋有所
揭示 。「轉型正義」的內涵 ,依所涉法律
之立法目的而有進一坊具體化的可能 。

▊2.系爭條例之希ll定 ,乃為了匡正過去 「政
經環境特殊」時期所為 「不當政策性決
定」 ,亦即將 「部
寬採計為公職退休
退離給與 」 。可以
動 「轉型正義 」之

分社團專職人員年資從
(職 、伍 )年資並核發
推知系爭條例亦屬於推
立法的一環 。

▋3.系爭條例所欲追求之立法目的 ．屬於合
憲之重要公共利益 。系爭條例為了 復公

務人員退休體制 ．尤其是公務人員退休法
的完整性 ,匡正過去不當政策性決定 ,以

曾經採計社團年資為公職退休年資的特定
社團專職人員與特定社團為規範對象 ,此

分類方式對於立法目的而言 ．具有合目的
性與關聯性 。

口



︳救國團於碎1年10月 31日 至58年 12月 23日 期間隸屬
於國防部

▓法令

▓行政院碎1年 5月 31日 臺碎1教字2953號令 、行政院
碎1年9月 18日 臺碎1教字第5265號令 、行政院58年
12月 23日 臺五八 (教 )10碎26號令

▓法律事實

■團務指導委員由國防部聘任 、考試院分發60名考試
及格人員至救國團任職

○



法律性質上的模擬兩可 ,正是黨國體制的重要特
,也是處理我國轉型正義問題日寺,必須正視的事

▓1.
質
實

▓2.前揭日寺期救國團的業務 ,除了協助實施學校軍訓
及舉辦青年戰鬥訓練之外 ,亦多所協助中國國民黨
黨務運作 。

▌3.前揭日寺期救國團並非一個純粹為了履行公共任務
而成立的 「政府機構」 ,毋寧更反映黨國體制下黨
國不分的情形 。

「隸
政
「

」
為

▌碎.我國法制上
沒有 「政府機
嗣後以一紙命
構」 。

,沒有其他所謂的
構 」可以在 「隸屬
令為依據 ,申請轉

」制度 ,也

機關之後 ,

會運重力機

▓救國團於碎1年10月 31日 至58年 12月 23日 期間不具
一般行政機關之法律性質 。

○



■1.在前揭日寺期救國團工作之專職人員 ,並不因為前
揭日寺期救國團在性質上屬於 「政府機構」 ,即 自動
具有公務人員退休法所規定得請領退離給與之公務
人員身分 。

2.根據公務人員退休法之規定 ,即使在一般行政機
關工作之專職人員 ,亦不一定具有得請領退離給與
之公務人員身分 。必須 「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律任用
之人員」方得依公務人員退休法之規定請領退離給
與 。

▓

▓3.公營事業機構編制內有給專任人員年資得併計為
公務人員退休年資 ,並非前揭期間救國團專職人員
得以相提並論 。

○



1.系爭條例第碎條規定重行核計退離給與 ,限制了
公職人員受憲法第18條所保障之人民服公職權利 。

■2.系爭條例第碎條之規定屬於溯及既往的法律 。

▄3.系爭條例第碎條之規定之目的在追求憲法重大公
益 ,屬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例外 ,亦未牴觸信賴
保護原則 ．非憲法所不許 。

3.1.系爭條例第碎條規定 ,屬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
貝l」 之例夕卜。

3.2.由於先前作為採計特定社團年資為公職年資之
法令依據所為的信賴 ,並不值得保護 ,因此系爭條例
第猝條規定並不牴觸信賴保護原則 。

○



▓1.基於法安定性及信賴保護原則 ;限制或剝奪人民
權不ll之法律規範 ．原則上不得溯及既往生效 ;原則
上 ,法律不得溯及適用於該法律施行前即已終結之
事件 。如係為追求憲法重大公共利益 ,則屬例外 。

▓2.系爭條例所欲追求之立法目的 ．屬於合憲之重要
公共不lJ益 。系爭條竹j第碎條 ．以扣除曾經採計之特
定社團年資並重新核計為主要方法 ,為達成前揭立
法目的之適當手段 。

○



■1.信賴保護原則作為法治國原則的一環 ,仍不得牴
觸自由民主之憲政不失序 ,其適用亦須滿足三個要件 ,

即信賴基礎 、信賴表現與信賴值得保護 。

▓2.受規範對象據以主張信賴保護之信賴基礎 ,與自
由民主憲政不失序不相容者 ,其信賴不值得保護 。法
治國原則作為自由民主憲政不失序之核心內9函之一 ,

包含依法行政原則 ,該原則又可分成兩個子原則 ,

亦即法律保留原則與法律優位原則 。因此受規範之
對象 ,據以主張信賴保護之信賴基礎 ,如果牴觸法
律保留原則或法律優位原則 ．則與自由民主憲政秩
序不相容 ,其信賴自不值得保護 。 「有下歹l」 情形之
一日寺,則無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 :一 、經廢止或變
更之法規有重犬明顯違反上位規範情形者 。」

█ 3

○



▋1.基於不當政策 ．準予採計特定社團年資為公務人
員退休年資的相關規定 ,例如 「黨職併公職年資互
相採計要黑占」、「中華民國民眾服務總社專職人員
暨公務人員服務年資互相採計要黑占」或相關函令等
欠缺法律授權依據而不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,亦非依
職權發布之行政命令 ,只具有行政規則的性質 。

■2.在對於公務人員退休相關事宜 ∥尤其是對於有權
主張請領退休金之公務人員已有明確法律規定 ,作

為下位規範的行政規則 ,牴觸作為上位去見範之公務
人員退休法的規定 ,可謂重犬而明顯 ,無法作為信
賴保護之基礎 。

○



▓1.系爭條例第引廉第1項第1款規定 ,退職政務人員
應連帶返還其溢領之退離給與 ,限制了公職人員受
憲法第181廉所保障之人民服公職權利 。

▓2.系爭條例第引廉第1項第1款之規定屬於溯及既往
的法律 。

▅3.系爭條例第引廉第1項第1款之規定之目的在追求
憲法重大公益 ,屬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例外 ,亦

未牴觸信賴保護原則 ,非憲法所不許 。

▓理由已如前述

○



五 一系爭條例第5條第i項

第1款 :、 第呂款規定 ,同條
例第2條第2款之社團 ．應
就退休 (職 、伍 )公職人
員所溢領之退離給與 ,分

月ll負連帶返還 、返還之責
是否侵害該社團受憲法第
1j條保障之財產權 ．及牴
觸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、
信賴保護原則暨不當聯結
禁止原則 ?

▓1.系爭條｛歹ll第引廉第1項第1款 、第2款規定 ,限制了
同條例第2條第2款之社團憲法第上引來所保障之財產
權 。

｜

磉纏騽貂畀奲轟扇黏犺播畀

▋3.系爭條例第引廉第1項第1款 、第2款規定 ,對於同
條例第2條第2款之社團 ,並沒有違反信賴保護原則
的問題 。

▓碎.系爭條伢ll第引廉第1項第1款 、第2款規定違反不當
聯結禁止原則 。        〡

○



■1.系爭條例第引廉第1項第1款 、第2款之規定 ,對於
退休公職人員而言 ,如前所述 ,乃是以適用於 「該
法規生效前業已終結之事實」 ,屬於 (真正 )溯及
既往的法律 ,然而系爭社團既未曾因年資而取得退
離給與之請求權 ,亦沒有因退休之核准而受領退離
給付 ,並未發生新法規 (系爭條｛歹ll)適用於 「該法
規生效前業已終結之事實」而產生不利益效果的情
況 。

▋2.不牴觸禁止溯及既往原則或信賴保護原則 ,是因
為系爭社團並非當事人 ,從而不發生溯及既往或信
賴保護的問題 。

○



▉1.系爭條｛歹ll將同條｛歹ll第碎條第1項與第引廉第1項相互
結合 ,透過 「其經採認之社團專職年資所屬社團」
為連結因素 ,將原屬於領受人溢領退離給與之返還
義務 ,規定為所屬社團的 「返還」義務 。以退休公
職入員原先屬於該社團專職人員為由 ,課予這些社
團必負擔 「返還」 (或 「連帶返還」)其溢領退離
給與之義務 ,造成其財產權的限制 。

．2.就系爭條例之立法目的與手段之間的連結而言 ,

雖然在扣除已採計之專職社團年資日寺,「 所屬社團」
的確是構成要件之一 ,但是 「所屬社團」也僅僅是
計算扣除已採計專職社團年資的構成要件之 ,並非
因採計專職社團年資而溢領退離給與的領受人 。既
然領受人是因為溢領退離給與而負有返還義務 ,與

返還義務之發生並無任何法律關係的 「所屬社團」 ,

為何有責任負返還義務或連帶返還義務 ,欠缺一個
正當化的理由 。

○



■1.系爭條例的立法目的雖具有憲法上的重大價值 ．

然而所採取之方法 ,對於退職政務人員之年金給付
請求權 ,以及其原 「所屬社團」之財產權所為之限
制 ,不可謂不嚴重 。

■2.法安定性原則為法治國原則的重要內涵 ,消滅時
效制度與法安定性之維持具有密切關聯 ,因此無論
公法上或私法上的請求權 ,皆設有消滅日寺效的規定 。

▓3.基於法安定性原則之要求 ,任何權不l」 行使均應有
期間限制 ,即使系爭條｛歹ll具憲法上重大價值 ,亦不
應在沒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製造例外 ,而是以兩者
之間的權衡來決定消滅時效的長短 。就此而言 ,系

爭條例第7條規定已經牴觸作為法治國原則重要內
9函 的法安定性原則 ,自 屬違憲 。

○


